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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2016-055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合作方共同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正大投资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正大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仍由金正大生态工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6 年 6 月 21 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正大”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作方共

同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正大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决定与合作方临

沂新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投资”）共同出资 89,500万元对子公司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金正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金正大”）进行增资。其

中公司以自有资金 9,500万元人民币出资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9,500万元，增资后

公司合计认缴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占增资完成后宁波金正大注册资本的

11.11%，新天投资以 80,000万元人民币出资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80,000万元，占

增资完成后宁波金正大注册资本的 88.89%。 

2、根据《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在董

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临沂新天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29765772053H 

3、住所：临沭县育新街 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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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钟丽娟                 

5、注册资本：壹仟叁佰壹拾伍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04年 07 月 24日 

7、经营范围：对中小企业投资（不含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正大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1M9G1F 

3、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高苗苗 

5、住所：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号办公楼 706室  

6、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四、增资方案的基本情况 

1、公司及合作方新天投资共同出资人民币 89,500万元对宁波金正大进行增

资，其中新天投资出资 80,000 万元人民币出资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占增资完成后宁波金正大注册资本的 88.89%，公司出资 9,500 万元人民币出资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9,500 万元，增资后公司合计认缴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占

增资完成后宁波金正大注册资本的 11.11%。 

2、公司及合作方增资完成后，宁波金正大的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加至

90,000万元。 

增资前，宁波金正大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 100 

合计 500 100 

增资后，宁波金正大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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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1.11 

临沂新天投资有限公司 80,000 88.89 

合  计 90,000 100 

五、增资款的用途 

上述全部增资款仅用于宁波金正大德国子公司 Kingenta Investco GmbH 收

购 Compo AcquiCo S.à.r.l.旗下其园艺业务经营实体项目或经宁波金正大股东

会批准的其它用途，不得用于偿还宁波金正大或者股东债务或宁波金正大股东会

明确禁止的其他用途，也不得用于非经营性支出或者与宁波金正大主营业务不相

关的其他经营性支出；不得用于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和期货交易等风险性投资业

务。 

六、公司治理 

1、双方同意本次增资完成后，宁波金正大的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

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表决，由股东按照以下比例行使表决权：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表决权比例 

临沂新天投资有限公司 80,000 88.89% 30%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1.11% 70% 

合计 90,000 100% 100% 

 

2、本次增资完成后，宁波金正大董事会成员为 3 人，其中新天投资有权提

名 1人担任宁波金正大董事，金正大有权提名 2人担任宁波金正大董事。宁波金

正大不设监事会，设 1名监事，由金正大提名。 

3、增资完成后，宁波金正大主要事项应当按照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所规定的

决策机制由宁波金正大董事会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或者股东会代表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但宁波金正大的如下事项应当经过股东会决

议且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后方可进行：  

（1）任何对宁波金正大资产或股权的抵押或质押； 

（2）任何对宁波金正大股权的转让； 

（3）对外担保； 

（4）任何正常业务之外的交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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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宁波金正大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6）对发行宁波金正大债券作出决议； 

（7）对宁波金正大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宁波金正大形式作出

决议； 

（8）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

报酬事项； 

（9）修改宁波金正大的章程。 

综上，增资完成后，宁波金正大仍由金正大实际控制，为金正大控股子公司。 

同时公司决定委派崔彬、杨春菊担任宁波金正大董事，与新天投资委派的董

事共同组成宁波金正大董事会，委派王涛担任宁波金正大监事。 

七、与合作方共同对宁波金正大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及生活环境的绿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人

性化、个性化的家居绿化市场开始显现，目前我国消费者园艺用品单次需求量较

少、个性化需求明显，因此推出个性化的优质园艺用品成本较高，并且由于园艺

服务产业过于细分，并没有引起大型园林企业的重视，所以我国目前缺少专业化

的园艺服务提供商，家庭园艺植保产品尚是一片蓝海。 

对宁波金正大增资，主要用于德国子公司 Kingenta Investco GmbH 收购

Compo AcquiCo S.à.r.l.旗下其园艺业务经营实体项目。通过收购 Compo AcquiCo 

S.à.r.l.旗下 24 家从事家用园艺业务公司，公司快速获得了欧洲最大的家庭园

艺产品和植保产品的技术、产品线、服务、营销经验，并利用其品牌知名度与品

牌影响力，服务于中国巨大的家庭园艺市场，促进公司在中国家庭园艺市场的开

发，抢占新的市场制高点。凭借 Compo AcquiCo S.à.r.l.旗下其园艺业务在欧

洲、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家庭园艺植保行业的优势，公司将抓住国内行业发展的

有利时机以及国家“一带一路”、“走出去”历史机遇，整合 Compo AcquiCo S.à.r.l.

旗下其园艺业务的设计及研发力量，进一步完善全球生产基地的布局，实现全球

化购销体系的建立，为进一步确立核心产品，拥有更多核心客户打下坚实的基础，

也是实现公司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环。 

八、风险因素 

宁波金正大增资，主要用于德国子公司 Kingenta Investco GmbH 收购 Co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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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Co S.à.r.l.旗下其园艺业务经营实体项目，业务开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经

营风险和市场风险。 

九、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